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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打赏是赠与行为
丈夫无权单独处置家庭积蓄

庭审进行了3个多小时，原、被告对

“打赏属于赠与还是消费”各执一词。

在庭上，原告张阿姨认为，这77万余

元几乎是家庭所有积蓄，属夫妻双方共同

财产，当对大额财产进行处分时，双方应当

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李大叔用充值、打赏

的形式赠与郭小姐钱款，既非日常生活需

要，又未取得张阿姨的同意，严重损害了共

有人的财产权益。

李大叔称，在直播平台上，主播与打赏

的观众会有互动，为了获取主播关注，他一

时头脑发热，一口气注册了4个小号向其

打赏，还对主播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现

在悔不当初，觉得对不起妻子，同意原告的

诉讼请求。

李大叔夫妻认为，郭小姐的直播，在平

台上是开放的，观众可以免费观看，说明这

种表演性质是单务、无偿的。李大叔付出

的打赏，是额外给予郭小姐的。另外，在直

播平台的充值协议中，也明确将打赏的行

为定性为赠与，因此打赏是赠与行为。

被告：打赏是消费行为
主播和平台无义务返还钱款

而郭小姐和平台公司则认为：打赏是

消费行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郭小姐一方：主播向李大叔提供了很

多表演类服务，并非无偿的行为。直播平

台开设直播栏目获得一定收益，也是一种

盈利的商业模式。郭小姐作为主播，每天

花费至少6个小时进行准备和直播，获得

打赏是其谋生的方式，不可能无偿地做直

播。李大叔在充值时，平台已经告知其虚

拟礼物是不能退换和兑换任何东西的。所

以，不同意原告返还钱款的要求。

平台公司一方：打赏行为是消费行为，

公司投入了技术、人力、物力，创设了网络

虚拟空间，并且制定了一套运行规则。一

方面用户能观看自己喜欢的主播表演，还

能与主播频繁互动。并可以通过有偿打赏

的方式来体现身份的优越感，在直播间里

享有类似于管理员的特权，例如对其他观

众禁言等。另一方面，平台与主播之间也

有相应的服务协议。

退一步说，即便李大叔对郭小姐的打

赏是赠与，但平台与用户签署的充值协

议和用户协议都写明，平台对充值的金

额不做任何返还。因此，用户在充值的

时候已经进行了消费。平台没有返还钱

款的义务。

据悉，这桩赠与合同纠纷案的法庭审

理已经结束，法院将择日宣判。

《华西都市报》徐庆

11月15日，在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

区动物园，饲养员闫现武刚把小猕猴“三

三”抱出来，灵动的“三三”便环绕着爬上他

的肩膀、来回走动，并不时跳上一旁的小树

枝，调皮地晃荡。

今年6月初，“三三”才出生还未断奶

时，就差点被不法分子罗某当作宠物，进行

买卖交易。所幸，泸州公安及时拦下这桩

交易，将“三三”解救，送到龙马潭动物园。

解救“三三”，是泸州公安摧毁一个横

跨川、黔、渝，非法猎捕、收购、贩卖珍贵野

生动物犯罪团伙的重要一环。除了“三

三”，警方还在这个团伙中解救出另一只活

体猕猴，并在成员住处贵州赤水查获22具

动物死体，包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腹角

雉、猕猴死体各1只，竹鼠、果子狸、黄羊等

野生动物死体20只。

目前，团伙10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

网；涉案的10名团伙成员，均已被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

市民报警餐馆惊现野生猴

解救“三三”，不得不提到今年4月，一

只野猴大闹餐馆之事。

4月17日，泸州110指挥中心接到热心

市民报警：龙马潭区街边某餐馆内，不知从

哪儿跑来一只野生猴子，正活蹦乱跳、八方

乱窜。泸州市公安局接警后，民警火速赶到

餐馆。“警察同志，本店小本经营，从不卖野

味，这只猴子不知是从哪儿跑到我们店里来

的！”餐馆老板一见民警，便连忙洗脱嫌疑。

民警仔细观察，发现该餐馆确无出售野生动

物的痕迹，于是将这只解救出的“无主”成年

猴，护送到龙马潭动物园暂养。

5月7日，泸州市公安局接到匿名群众

举报：20天前那只被民警从餐馆中解救的

野猴，被一个泸州男子从动物园中认领走

了。“这只野猴看来并非无主，而是有人涉

嫌非法买卖野生动物。”根据群众提供的线

索，民警很快找到认领者。

猴主人见到找上门来的民警，道出了

猴子的来源：“这只猴子，是前不久我花几

千块钱，从宠物市场买来养的，不晓得什么

时候从家跑到餐馆去的。”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居然被人当

成宠物在宠物市场公然买卖。活体野猴，

如何会流入宠物市场？为查清猴子来源及

捕、供、销非法产业链，泸州市公安局火速

成立“4·17”专案组，并以“涉嫌非法收购

珍贵野生动物”立案侦查。

猴宝宝获救
贩野团伙产业链浮出

根据相关线索，专案组对宠物市场展

开深入摸排后，发现在合江县城区开宠物

店、有犯罪前科的重庆人罗某，是“4·17”

涉野团伙案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警方同

时获悉，6月8日，罗某将前往泸州城区进

行活猴交易。

6月7日端午节上午，从合江出发的罗

某，驾车驶出泸渝高速泸州蓝田收费站，并

在附近与买家进行非法交易时，被早已严

密布控、张网以待的泸州警方人赃并获。

就在办案民警解救那只被非法交易的

猴子时，被眼前一幕所惊呆：一只尚未断奶

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野生猕猴“宝

宝”，睁着水灵可爱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

坐在一床棉被上，呆萌地望着这个陌生的

世界；棉被旁，猴宝宝的早餐奶瓶，尚有一

丝余温。

罗某归案后，面对警方的连夜突审，如

实交待了野猴来源和销售渠道。

至此，一个横跨川、黔、渝，非法猎捕、

收购、贩卖珍贵野生动物的犯罪团伙产业

链，清晰地浮现在专案组面前：贵州人马某

父子，以收购中药材等地方土特产为名，在

贵州赤水一乡镇租赁门面，以数百元不等

的价格，从当地农民手中收购活体野猴，再

以一两千元的价格卖给罗某；罗某利用合

江的宠物店作掩饰，再将活猴加价卖给重

庆、泸州等地的宠物市场老板；宠物店老板

再以五六千元不等的价格，将野生猕猴当

成宠物，在市场上秘密出售，从中牟利。

顺藤摸瓜
10名团伙成员悉数落网

根据罗某的交待，专案组理清整个贩

野犯罪团伙黑色产业链后，果断收网：泸州

公安局整合纳溪、合江两地森林公安警力，

会同泸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6月8日在泸

州市龙马潭区，将涉嫌非法收购珍贵野生

动物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归案，并查扣

猕猴活体1只。

紧接着，专案组辗转多地，于6月9日

在贵州警方配合下，在赤水市长沙镇将马

某父子抓获归案，并在其住所当场搜查出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腹角雉、猕猴死体各

1只，竹鼠、果子狸、黄羊等野生动物死体

共计20只。

6月12日，另2名同案犯在泸州市江

阳区落网。通过深挖细查和警务合作，泸

州警方在贵州警方的大力支持下，4名非

法猎捕、收购、出售珍贵野生动物团伙成

员，在贵州遵义归案。至此，这个模跨川、

黔、渝的重大非法猎捕、收购、贩卖珍贵野

生动物犯罪团伙，被泸州警方连根拔起，

10名团伙成员无一漏网。

目前，10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泸州公安森林警察提醒

广大市民，在养宠物时不要追求标新立

异。购买宠物前，应上网查询，以确定该物

种是否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此外，野生

动物可能携带病菌，一旦对饲养人身体健

康造成危害，更是得不偿失。

泸州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执法办案

大队教导员刘东升介绍，自这个团伙落网

后，10月底，警方又在江阳区茜草区域发

现2只猕猴。加上此前解救的2只猕猴，

目前，4只猕猴均已被送到龙马潭动物园

暂养。

如今，看着活泼好动的“三三”，闫现武

很感慨，这是“三三”来到龙马潭动物园的

第6个月。初来时，它只有巴掌大，只能喝

奶粉，胆子也小，害怕见人。如今，“三三”

不仅健康成长，性格也开朗起来。闫现武

说，等“三三”长大了，它将和其他大猕猴一

起生活，到时“三三”就没有每天单独“放

风”的时间了。

被暂养在泸州龙马潭动物园的猴宝宝“三三”。 警方在犯罪团伙成员位于贵州赤水家中查获22具动物死体。 饲养员闫现武和“三三”在一起。

大叔痴迷主播小姐姐打赏77万元
妻子告上法庭，原被告对“打赏属于赠与还是消费”各执一词
《新民晚报》江跃中 张敏娴

53岁的李大叔手机不离身，吃饭睡觉都在看某平台视频直播。妻子张阿姨一开始不以为意，以为就是看跳舞、听

唱歌。哪知道，痴迷的李大叔为了给心仪的主播小姐姐打赏，竟然注册了5个账号，在“主播PK”环节助其打榜，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就花费77万余元！张阿姨发现后，急得赶紧起诉——将李大叔、主播郭小姐、直播平台公司告上法庭，要求

将上述打赏款项返还。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还未断奶险被买卖

一只被解救猕猴牵出非法猎捕大案


